
身心障礙者鑑定、手冊核發與管理流程 

一、申請鑑定流程 

 

 

            疑似身心障礙 

向戶籍地區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   申請人 

 （包含初領、複檢、重新鑑定）               

                         區公所社會課  

 

 

合格醫院鑑定 

                        

                             衛生局 

 

                         區公所社會課 

 

 

未達身心障礙標準         符合身心障礙標準 

需備妥相關文件：申請人之戶口名

簿、身分證（14 歲以下免持）、印章、

最近 1 吋半身照片 3 張（若代辦則需

另備代理人之身分證、印章） 

1.請申請者填寫身心障礙手冊申請書 

2.請申請者填寫鑑定表中基本資料 

3.核對申請資料與鑑定表填寫內容 

4.貼上申請者照片並加蓋核章 

5.告知鑑定流程與提供鑑定醫院名單 

鑑定

對象

退件 非鑑定對象 

1.掛號（複檢及重新鑑定者需先

繳納百分之 40 鑑定費）  

2.鑑定醫師核對資料 

3.鑑定醫師於鑑定表中，凡「勾

選」、「填寫」部分，皆請蓋職

章，並於診斷紀錄中詳載病況 

4.鑑定醫療機構於完成鑑定後一

個月內將鑑定表（需加蓋關

防）寄衛生局審核無誤後函轉

申請者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

會課 

1.審核鑑定表結果，確認障別與等級 

2.若對診斷結果或記載內容有疑異、遺漏甚或無法判定，

應檢附該鑑定表以公文方式退回醫院補正  

3.審核無誤後函轉申請者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進行 

 後續作業 

 

 

 

 

 

 

1.發函通知申請者鑑定結果 

2.於通知函中應說明若對鑑定結果有疑異 

，應有複檢權利（30 日內提出申請，一次

為限，且需先繳納百分之四十鑑定費） 

3.退回相關申辦證件 

1.發函通知申請者鑑定結果，通知函需說明若對鑑定結果有

疑異，應有複檢權利（30 日內提出申請，一次為限，且需

先繳納百分之 40 鑑定費） 

2.請申請者攜帶相關證件至區公所社會課領取身心障礙手冊 

3.製作手冊，完成後需再檢核以確認登錄內容之正確性，背

面相關註記需確實且加蓋章印以防塗改 

核發手冊給申請人             人口系統將個案資料鍵檔 

 
1.申請者領取手冊時應一併瞭解持用須知與身心

障礙者相關權益 

2.申請者需瞭解手冊補發、換發、重新\後續鑑定與

戶籍異動等事宜，並依規定配合相關申辦程序 

1.申請人領取手冊時應再次確認資料，遺漏處需請

補填（錯誤或變動資料亦需更新） 

2.將個案資料完整登錄於北市身心障礙人口系統

中，最好於登錄完成後再檢視一次 

 

 

 

 

 

 

 


